新北巿中和區景新國小    年度辦理文康活動申請書

一、目的：為倡導本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身心健康，提升校內成員績效與聯繫彼此同仁之情感。【活動內容：各類藝文研習、欣賞、休閒等活動（例如：讀書會、藝文展覽、學年聯誼（不含慶生）等等）】
2、 學年（單位）：             ，申請人(召集人)：_______________。

3、 活動時間：應利用公餘及例假日辦理，不得以公假登記及登記為公務人員進修時 

數。
(1)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 時（星期     ）。
(2)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 時（星期     ）。
4、 活動地點：(1)_________________   (2)___________________。

5、 活動內容：(1)_________________   (2)___________________ 。
六、交通工具： (1)□自行駕車 □徒步 □租賃遊覽車 □大眾運輸 □、其他__________。
(2) □自行駕車 □徒步 □租賃遊覽車 □大眾運輸 □、其他__________。
7、 辦理戶外性質活動，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契約及辦理人員平安保險。
8、 動支經費：參加人員_____人（每人$500），預估經費___________元。
九、參加名冊：參加者請親自簽名（名冊不足請自行影印張貼並蓋章）
	本 學 年 參 加 人 員 簽 名
	姓          他 學 年 參 加 人 員 簽 名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：      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：       ）
（單位：       ）
（單位：       ）
（單位：       ）
（單位：       ）

	小計          人
	  小計     人

	總計          人


十、經費核銷：
    （1）發票或收據載明：買受人「新北巿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」，統一編號：02344207、消費日期、貨品名稱、數量(未繕打者，請自行填寫並蓋章)、單價、總價。檢附收據核銷者，該單據有免用發票統一編號之店章與負責人私章。每項支出經費，均請先行墊付。
    （2）活動結束後1週內，檢齊本申請書，辦理請款事宜。
教務處：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：　            　         會計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　    
